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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居民、遊客之交通及生命安全獲得保障，同時降低政府災害搶救及工程復建經費支出。是否有

當，請公決案。 

提案人：高金素梅 李鴻鈞 

連署人：簡東明  林正二  孔文吉  廖正井  陳雪生  

陳碧涵  李桐豪  黃文玲  呂玉玲  紀國棟  

鄭天財  蘇清泉  江惠貞  顏寬恒  吳育仁  

蔡正元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三十二案，請提案人鄭委員汝芬說明提案旨趣。 

鄭委員汝芬：（14 時 25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鄭汝芬、楊瓊瓔、蔣乃辛等 15 人，根據

家扶基金會今年蒐集及公布的十大兒保新聞，發現今年兒童因照顧疏忽致死的問題最為嚴重，在

57 名兒虐死亡案件中，照顧疏忽就占 27 名，比例約 5 成，致死率約 5 成 6，而這群因照護疏失

而死的兒童，平均年齡只有 4.4 歲，但根據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》的規定：6 歲以下

兒童不得使其獨處或由不適當的人代為照顧，以免發生意外危險，但仍有許多家長因經濟能力和

資源有限，無奈讓孩子自己待在家或請家中父母代為照顧。爰要求行政院針對家庭社會支援網絡

薄弱部分，提出改善方案，以保障兒童權益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三十二案： 

本院委員鄭汝芬、楊瓊瓔、蔣乃辛等 15 人，根據家扶基金會今年蒐集及公布的十大兒保新聞，發

現今年兒童因照顧疏忽致死的問題最為嚴重，在 57 名兒虐死亡案件中，照顧疏忽就占 27 名，比

例約 5 成，致死率約 5 成 6，而這群因照護疏失而死的兒童，平均年齡只有 4.4 歲，但根據《兒

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》的規定：6 歲以下兒童不得使其獨處或由不適當的人代為照顧，以

免發生意外危險，但仍有許多家長因經濟能力和資源有限，無奈讓孩子自己待在家或請家中父母

代為照顧。爰要求行政院針對家庭社會支援網絡薄弱部分，提出改善方案，以保障兒童權益。是

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提案人：鄭汝芬  楊瓊瓔  蔣乃辛 

連署人：林正二  孔文吉  林滄敏  陳碧涵  吳育仁  

王育敏  蘇清泉  李貴敏  江惠貞  徐少萍  

呂學樟  蔡錦隆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三十三案，請提案人姚委員文智說明提案旨趣。 

姚委員文智：（14 時 26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姚文智等 11 人，鑒於中國新任領導階層

不斷以所謂「大陸和台灣是我們共同的家園」、「兩岸同屬一國」等語，混淆視聽，謀我日亟；

且馬政府推動外交休兵，馬總統本周出訪邦交國梵諦岡，中國卻仍施壓梵諦岡教廷需與台灣斷交

，種種跡象顯示現在是「台灣外交休克，中國草木皆兵」，長此以往，台灣逐步失去國際生存空


